
2020 年 1 月 17 日

討論文件

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

向運輸及貨運業提供的燃料補貼及一筆過補貼

目的

為 協 助 運 輸 及 貨 運 業 界 應 對 當 前 經 濟 環 境 所 帶

來的經營壓力，財政司司長在 2019 年 10 月 22 日公布，

向業界提供為期六個月的燃料補貼或一筆過補貼。本文

件載述相關計劃的詳情，並徵求委員意見。

背景

2 . 自去年 6 月起，持續的公眾活動使本港市民外出

意欲減低，訪港旅客數目下降，商業活動減少，路面公

共交通亦因突發情況而不時需要改道或停駛，運輸及貨

運業的日常運作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。為協助運輸及貨

運業界應對日益嚴峻的經濟環境，繼在 2019 年 8 月 15 日

公布豁免商用車輛牌照費和驗車費用、本地商用船隻牌

照費用、合資格車輛客運營業證費用及證明書費用等政

府收費後，財政司司長在 2019 年 10 月 22 日公布，向業

界提供為期六個月的燃料補貼或一筆過補貼。建議措施

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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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)  的 士 及 公 共小巴 ： 為 液 化石油 氣 的 士 及公共 小

巴提供每公升 1.0 元的液化石油氣折扣 (即約三

分之一的折扣 )，為期六個月；以及發還柴油公

共 小 巴 三 分 之 一 的 實 際 柴 油 支 出 ， 為 期 六 個

月；  

 

(b )  專 營 巴 士 及 渡 輪 ： 發 還 五 間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及

22 條專營和持牌渡輪服務三分之一的實際燃料

支出，為期六個月；  

 

(c)  電 車 ： 發 還香港 電 車 有 限公司 三 分 之 一的實 際

電 費 支 出 ( 只 限 用 於 行 走 電 車 的 相 關 電 費 支

出 )，為期六個月；以及  

 

(d) 非 專 營 巴 士、貨 車 及 本 地商用 機 動 船 隻：為 每

輛 持 牌 非 專營巴 士 、 貨 車及本 地 商 用 機動船 隻

提供一筆過 5,000 元的非實報實銷補貼。  

 

 

措施詳情  

 

3 .   由 於 各 運 輸 及 貨 運 行 業 各 有 不 同 的 營 運 特 質 ，

我們需採取不同措施為各相關行業提供有效的支援。在

確保補貼用得其所的同時，執行細節亦會方便業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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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士及公共小巴  

 

4 .   全港現時共有 18 163 輛的士，除了三輛汽油的

士外，其他均使用液化石油氣作為主要燃料 1。公共小巴

方面，全港現時共有 3 541 輛液化石油氣公共小巴 2及

809 輛柴油公共小巴 3。  

 

石油氣的士及公共小巴  

 

5 .   考 慮 到 絕 大 部 分 的 士 及 紅 色 小 巴 司 機 均 為 租 車

司機，並需自費到石油氣加氣站為的士或小巴加氣，為

了能夠以簡便快捷的方式直接紓緩該些前線司機的經濟

壓力，我們建議由油公司直接在加氣站為司機提供為期

六個月每公升 1.0 元的液化石油氣補貼 (即約三分之一的

折 扣 ) 4，而 政府會 向油公 司發還 其補貼 的士和 公共小 巴

司機的石油氣費用的實際金額。  

 

6 .   我 們 現 正 與 油 公 司 就 實 施 的 技 術 細 節 進 行 商

討。簡單而言，在提供補貼措施的該六個月期間，油公

司需在任何現有折扣 (如有的話 )之上，為的士及公共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包括 17 322 輛液化石油氣的士， 705 輛液化石油氣 /電力混能的士及 133 輛液

化石油氣 /汽油雙燃料的士。  

2 包括 2 615 輛綠色小巴及 926 輛紅色小巴。  

3 包括 689 輛綠色小巴及 120 輛紅色小巴。  

4 現時七間油公司在全港共經營 12 個專用石油氣加氣站及 56 個非專用石油氣

加氣站，各氣站的液化石油氣價格各有不同，亦會隨國際石油氣價格變動。

在 2020 年 1 月，各專用石油氣加氣站的液化石油氣價格平均約為每公升 3 .24 

元，政府建議提供的每公升 1.0 元補貼，可為業界節省約三分之一的燃 料 支

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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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司機提供每公升液化石油氣 1.0 元的政府補貼，而的

士及公共小巴司機則無需進行任何登記或申請發還款項

手續，便可在現場使用經政府補貼的價格加氣，即時受

惠 5。  

 

7 .   與 此 同 時 ， 油 公 司 或 需 要 修 改 其 電 腦 系 統 ， 為

石油氣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機即場提供加油折扣，並需為

其員工提供適當的培訓，以確保員工熟悉措施的詳情及

執行細節，且在加氣站現場處理簡單查詢。而油公司本

身亦需按運輸署要求，每月提交相關交易資料以申請發

還補貼金額。為確保油公司相關內部監控及執行細節妥

當無誤 (包括確保油公司能提供準確的折扣予的士及公共

小巴司機、妥善保存有關補貼資料，以及申請發還的金

額準確無誤等 )，油公司須委托獨立審計師在推出措施之

前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準則就其內部監控系統進

行鑒證及向運輸署提交鑒證報告，亦須在補貼計劃完結

時，就申請發還的金額向運輸署提交審計報告。此外，

運輸署亦會在提供補貼期間，不時派員到加氣站進行巡

查，以確保有關補貼安排運作正常。  

 

汽油的士及柴油公共小巴  

 

8 .   至 於 汽 油 的 士 及 柴 油 公 共 小 巴 方 面 ， 由 於 相 關

司機及營辦商的數目較少 (只涉及三輛汽油的士、 133 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 綠色小巴司機多為綠色小巴營辦商的僱員，他們一般無需自費為車輛加氣，

收 入 亦 不 會 隨 乘 客 量 而 直 接 變 動 。 營 辦 商 一 般 會 為 有 關 車 輛 提 供 「 加 氣

卡」，方便司機到加氣站加氣，而在這情況下，有關政府補貼會反映於綠色

小巴營辦商的「加氣卡」的月結單上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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液化石油氣 /汽油雙燃料的士 6和 120 輛紅色柴油小巴的

司機，以及 61 個有使用柴油小巴的綠色小巴營辦商 )，

並考慮到汽油及柴油的可轉移性遠較液化石油氣為高，

直接在油站提供折扣或會提供誘因使司機或營辦商轉售

經政府補貼的汽油或柴油圖利，我們建議汽油的士及柴

油公共小巴司機 /營辦商可憑加油收據或「公司油卡」月

結 單 向 政 府 申 請 發 還 三 分 之 一 的 燃 料 支 出 ， 為 期 六 個

月。

9 . 執 行 細 節 方 面 ， 在 提 供 補 貼 措 施 的 該 六 個 月 期

間，當汽油的士及柴油公共小巴司機在油站加油時，除

加油收據外，油站職員會向司機發出一張由運輸署印制

並附有編號的表格，油站職員會在表格填上其車牌號碼

及加油金額等基本資料，並會在表格和收據上蓋上補貼

計劃專用的印章，司機可憑有關表格及收據正本向運輸

署申請 7，透過自動轉賬發還三分之一的汽油或柴油支

出 8。運輸署在收到有關申請後，會盡快進行審核，並在

收妥所有資料後約兩個月內完成發還程序。運輸署會在

完成相關程序後書面通知申請人發還申請是否獲批及所

批金額等。

6 液化石油氣 /汽油雙燃料的士主要由液化石油氣推動，汽油只為偶爾使用，故

這類的士的司機並不需經常為該等的士添注汽油。

7 申請人可在提供補貼措施的該六個月內任何時間向運輸署提交申請，但所有

發還申請最遲須在補貼計劃完結後的兩個月內提交。

8 如綠色柴油小巴司機透過「公司油卡」到油站加油，他們將不會獲發「加油

表格」，而相關營辦商則可憑相關油卡的月結單向運輸署申請發還三分之一

的柴油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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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.   運 輸 署 會 繼 續 與 的 士 和 公 共 小 巴 業 界 緊 密 溝

通，並安排簡報會，讓業界了解措施的詳情。運輸署亦

會與油公司合作，在各油站派發宣傳單張，並設立查詢

熱線，以更廣泛宣傳補貼措施的資料。上述措施預計有

59 000 名的士司機、 2 000 名紅色小巴司機及 161 間綠色

小巴營辦商受惠。  

 

專營巴士、渡輪及電車  

 

11.   鑑 於 過 去 半 年 的 社 會 和 經 濟 狀 況 對 五 間 專 營 巴

士公司 9、營運 22 條專營和持牌渡輪航線 10的 12 個營辦

商 以 及 電 車 公 司 的 影 響 ， 政 府 計 劃 發 還 這 些 營 辦 商 在

2019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(共六個月 )三分之一的實

際燃料 /電費開支。由於政府一直密切監察這些服務營辦

商的財政狀況 (包括燃料費 /電費支出 )，發還有關燃料 /電

費開支的行政程序相對簡易，營辦商只需向運輸署提供

有關燃料 /電費開支單據以供核實，便可獲發相關補貼。  

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9 包括城巴有限公司、九龍巴士 (一九三三 )有限公司、龍運巴士有限公司、新

大嶼山巴士 (1973)有限公司及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。  

10 包括兩條由天星小輪營運的專營渡輪航線 (即「中環 –尖沙咀」及「灣仔 –尖沙

咀」 )、五條港內航線 (即「北角 –紅磡」、「北角 –九龍城」、「北角 –觀塘 –
啟德」、「西灣河 –觀塘」及「西灣河 –三家村」 )、 14 條離島航線 (即「中環

–長洲」、來往坪洲、梅窩、芝麻灣及長洲的「橫水渡」、「中環 –梅窩」、

「 中 環 – 坪 洲 」 、 「 中 環 – 榕 樹 灣 」 、 「 中 環 – 索 罟 灣 」 、  「 香 港 仔 – 長

洲」、「香港仔 –榕樹灣 (經北角村 )」、「香港仔 –索罟灣 (經模達 )」、「屯

門 –東涌 –沙螺灣 –大澳」、「愉景灣 –梅窩」、「愉景灣 –中環」、「馬灣 –中
環」及「馬灣 –荃灣」 )及一條危險品車輛渡輪航線 (即「北角 –觀塘」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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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專營巴士、貨車及本地商用機動船隻  

 

12 .   至 於 非 專 營 巴 士 、 貨 車 11及 本 地 商 用 機 動 船

隻 12，由於該等車輛及船隻受近月持續的公眾活動和外

圍經濟環境如中美貿易戰的影響各有不同，個別車輛及

船隻的業務亦受季節性或週期性因素影響，加上相關車

輛及船隻數目眾多 (共約 7 400 部非專營巴士、 120  000 部

貨車及 7 900 艘本地商用機動船隻 )，因此，我們建議用

最直接簡單的方法向每輛持牌的非專營巴士、貨車及本

地商用機動船隻的車主 /船主提供一筆過 5,000 元的非實

報實銷補貼，以協助業界應對當前環境所帶來的挑戰。  

 

13 .   凡在計劃公布當天 (即 2019 年 10 月 22 日 )，持

有有效非專營巴士及貨車車輛牌照的車主，以及持有有

效船隻運作牌照 (出租以收取租金或報酬的第 IV 類別船

隻同時須於當天持有有效的驗船證明書或檢查證明書 )的

船主，均可獲發一筆過 5,000 元的非實報實銷補貼。考

慮到過去半年的社會和經濟狀況對相關車主及船主的影

響，而部分非專營巴士、貨車及本地商用機動船隻或在

計劃公布當天 (即 2019 年 10 月 22 日 )牌照已過期而又未

及續領相關牌照，凡登記車主 /船主在 2019 年 6 月 1 日

至 10 月 21 日期間曾持有該非專營巴士、貨車及本地商

用機動船隻的有效車輛牌照或船隻運作牌照 (出租以收取

租金或報酬的第 IV 類別船隻同時須於此期間持有有效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1 包括輕型貨車 (包括客貨車 )、中型貨車及重型貨車。  

12 包括第 I、 I I、 I I I 類別船隻及出租以收取租金或報酬的第 IV 類別船隻，用作

提供第 11 段提及的 2 2 條 專 營 和 持 牌 渡 輪 服 務 的 船隻除外。而「機動船

隻」指運作牌照上標示設有推進引擎的船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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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船證明書或檢查證明書 )，並於 2020 年 4 月 21 日或之

前 (即計劃公布後的半年內 )成功續領相關車輛牌照或船

隻運作牌照 (第 IV 類別船隻同時須於此期間持有或成功

續領驗船 證明書或檢查證 明書 )，登記車 主 /船主也可獲

發該一筆過補貼。  

 

14 .   運輸署 (就提供非專營巴士及貨車的補貼 )及海事

處 (就提供本地商用機動船隻的補貼 )將發信通知各合資

格車主及船主有關補貼安排的詳情，並收集及核實其相

關 資 料 ( 如 姓 名 、 地 址 及 銀 行 戶 口 資 料 ) ， 以 便 發 放 補

貼。  

 

學校私家小巴  

 

15.   受 近 月 持 續 的 公 眾 活 動 影 響 ， 學 校 安 排 在 課 餘

時間及周末進行的課外活動大為減少，不少課外活動亦

因路面情況及社會事件而取消，使學校私家小巴的經營

亦大受影響。考慮到業界的困境，政府建議擴展上述在

2019 年 10 月 22 日宣布的補貼計劃的範圍，向學校私家

小巴的車主提供一筆過 5,000 元的非實報實銷補貼，為

業界提供適切的協助。措施將惠及約 2 200 輛學校私家

小巴的車主，發放安排與上文第 13 至 14 段關於非專營

巴士的安排相同。  

 

 

對財政的影響  

 

16.   實施 上 述 燃 料 補 貼 及 一 筆 過 補 貼 計 劃 的 總預算

開支約為 15 億 2 ,200 萬元，細項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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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)  的士及公共小巴：涉及金額約為 5 億 3,500 萬元，

當中約 4 億 500 萬元用於補貼 18 163 輛的士的司

機的燃料及相關費用、約 1 億 3 ,000 萬元用於補貼

4 350 輛公共小巴的司機及營辦商的燃料及相關費

用；  

 

(b) 專 營 巴 士 、 渡 輪 及 電 車 ： 涉 及 的 金 額 約 為 2 億

8 ,600 萬元，當中約 2 億 5,000 萬元用於發還五間

專營巴士公司的燃料費用、約 3,500 萬元用於發還

22 條專營和持牌渡輪航線的燃料費用、約 100 萬

元用於發還電車公司的電費開支  

 

( c)  非專營巴士、貨車及本地商用機動船隻：涉及的

補貼金額約為 6 億 8,000 萬元，當中約 3,700 萬元

用於補貼非專營巴士車主、約 6 億 300 萬元用於

補貼貨車車主、約 4,000 萬元用於補貼本地商用機

動船隻船主；  

 

(d )  學校私家小巴：涉及的補貼金額約為 1,100 萬元；  

 

(e) 人手及行政開支：為推展有關補貼計劃，運輸署

及海事處在 2020-21 及 2021-22 年度需要約 600 萬

元額外人手開支 (包括開設非首長級公務員及非公

務員的有時限職位等 )，以及約 400 萬元其他與推

展補貼 計劃相關的行政 開支  (例如宣傳 及印刷開

支、提供電子平台供非專營巴士、貨車及學校私

家小巴車主提交銀行戶口資料的相關開支、審計

開支等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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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. 總括而言，建議的補貼措施能惠及約 61 000 名

的士及紅色小巴司機、約 180 間公共交通服務營辦商，

以及約 14 萬輛 /艘商用車 /船的車主及船主。

實施時間表

18. 政 府 正 繼 續 與 相 關 各 方 就 實 施 的 技 術 細 節 進 行

磋 商 ( 包 括 油 公 司 的 系 統 安 排 及 業 界 領 取 補 貼 的 流 程

等 )。而建議的預算費用將納入及反映於相關財政年度的

預算草案中，連同《 2020 年撥款條例草案》一併提交立

法會批核。如撥款獲得批准，我們將從速推展各相關準

備工作，以期在 2020 年下半年盡快推出計劃。  

徵詢意見

19. 請委員備悉上述資料，並就計劃提出意見。

運輸及房屋局

運輸署

海事處

2020 年 1 月  




